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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委工直[2011]9号


关于举办省直机关工会文艺骨干
培训班的通知
 

各厅局直属工会、厅局单位工会：

为加强工会文艺骨干队伍建设，不断提高文艺骨干艺术素养、业务水平和策划组织活动能力，配合组织好庆祝建党90周年活动，省直机关工会决定举办文艺骨干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省直各单位工会文艺骨干中有一定基础的舞蹈和声乐爱好者。
    二、培训内容

舞蹈：形体训练、舞蹈艺术造型塑造等。

声乐：简谱知识、简谱视唱与听力训练等。

三、培训时间

2011年3月中旬至2011年5月中旬，分班上课。

舞蹈：一班3月14日至5月12日每周一、周四下午3:30—5:00，二班3月15日至5月13日每周二、周五下午3:30—5:00。

声乐：一班3月15日至5月12日每周二、周四下午2:00—15:30，二班3月15日至5月12日每周二、周四下午3:45—5:15。
四、培训地点

舞蹈：南空金鹏饭店舞蹈天地俱乐部（玄武区东大影壁55号）

声乐：省商务厅老干部活动中心大会议室（中华路50号，国贸大厦33楼）

五、报名方式

本期舞蹈、声乐培训班各培训40人，分班培训，每班20人，各厅局工会接到通知后，要认真准备，精心选拔培训人员，每厅局工会可分别推荐舞蹈、声乐爱好者1—2名，于3月7日前将名单报省直机关工会，额满为止。联系人：刘智勇，联系电话及传真：025—83393023。
六、培训要求

1、参加培训的人员要处理好工学矛盾，认真学习，尊重老师，没有特殊情况不得请假。
2、到课率达到80%以上，经考核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，培训结束后将向各厅局工会反馈参加培训人员的出勤情况。

3、培训费用由省直机关工会承担，舞蹈培训人员请自备舞鞋。

附件：省直机关工会文艺骨干舞蹈、声乐培训班报名表

江苏省省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

2011年2月21日

附件：

省直机关工会文艺骨干舞蹈、声乐培训班报名表
单位：（工会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11年  月  日

	培训科目
	姓  名
	性别
	年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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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请在备注处注明参加班次，我们将尽量满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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